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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報告

本集團的企業管治措施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原則（「原則」）及守則條文（「守則條文」）為基準。除以

下各項外，本集團已遵守大部份守則條文：－

1. 本集團的董事會主席並無根據本集團的公司細則第87(1)條輪值退任。

2. 主席及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角色並無分開。松田 洲先生現為本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董

事會相信，松田 洲先生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為本集團提供強勁而貫徹的領導，令本集團的

規劃及未來發展更為有效。

本集團定期檢討其企業管制措施，以確保該等措施一直符合企業管治守則的規定。本集團主要的企業

管治原則及措施概列如下：－

董事會

職責

本集團的日常運作已交付各部門的管理人員負責，而董事會則保留本集團所有重要事項（包括重大投

資）的最終決定權，以加強股東利益為依歸。

全體董事均可全面並適時獲得所有相關資料、要求公司秘書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提供服務及諮詢其意見，

以確保符合董事會程序及所有適用規則和規例。

成員

董事會成員兼具多樣才能和豐富經驗，協助董事會作出獨立決定，達致業務所需。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董事會由七名成員組成，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其履歷詳情載於第18至19頁（除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離任之西嫓大二郎先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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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續）

成員（續）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董事會一直符合上市規則有關委任至少三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其中最少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須具備合適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專業知識的規定。

本集團已接獲各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就其獨立性而呈交的年度書面確認。根據上市規

則所載的獨立性指引，本集團確信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

董事的提名及委任

董事會全體共同負責檢討董事會的組成、發展及制定有關提名和委任執行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評

核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性的程序。

董事會會議

會議次數及董事出席情況

年內曾舉行四次董事會會議。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各董事會出席（親身或透過其他電子方式通訊）董事會、薪酬

委員會或審核委員會會議的記錄如下：－

出席情況／會議次數

董事／委員會成員 董事會 薪酬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

執行董事

松田 洲先生（董事會主席） 4/4 不適用 不適用

梁道光先生 4/4 不適用 不適用

張志輝先生 4/4 不適用 不適用

西嫓大二郎先生* 3/4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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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續）

成員（續）

會議次數及董事出席情況（續）

出席情況／會議次數

董事／委員會成員 董事會 薪酬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

獨立非執行董事 #

周霽先生（薪酬委員會兼審核委員會主席） 4/4 2/2 2/2

長谷川敬二郎先生 2/4 1/2 2/2

陳天佑教授 4/4 2/2 2/2

首席財務官

郭家耀先生 不適用 2/2 不適用

* 西嫓大二郎先生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六日加盟本集團及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一日離任。

# 黃德盛先生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加盟本集團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董事會委員會

董事會成立了兩個委員會，即薪酬委員會及審核委員會，以監督本集團事務的有關範疇。本集團所有

董事會委員會均有書面職權範圍。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由本集團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首席財務官組成，由周霽先生擔任委員會主席。

薪酬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

(a) 就薪酬政策及為管理此等政策而制定正規之程序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b) 就其他執行董事的薪酬建議向主席及 /或行政總裁作出諮詢，並在需要時尋求外聘專業意見。



15

奧
亮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2
0

0
5
年
報

企業管治報告

董事會（續）

薪酬委員會（續）

(c) 考慮市場狀況，並將執行董事的薪酬待遇與香港及海外地區可比較行業中同類公司的薪酬水平

作出比較。

(d) 釐定薪酬待遇，包括個別執行董事（包括主席）及高級管理層的非金錢利益及退休金權利。

(e) 按適用合約條款就非執行董事的薪酬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f) 檢討及批准向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就終止合約支付的任何款項或賠償。

(g) 透過參照董事會不時制定的企業目標，檢討及批准按表現而釐定的薪酬計劃。

於二零零五年，薪酬委員會釐定薪酬及獎勵政策。該等政策適用於本集團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高

級管理層成員、部門主管、其他行政人員及一般僱員。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周霽先生為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

(a) 考慮委任外聘核數師及任何有關核數師請辭或解僱的事宜。

(b) 與外聘核數師討論審核的性質及範疇。

(c) 於呈交董事會前審閱半年及全年財務報表。

(d) 討論在中期及全年帳目審核中出現的問題及存疑之處，以及核數師希望討論的其他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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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續）

審核委員會（續）

(e) 檢討外聘核數師給予管理層的函件管理層作出的回應。

(f) 在提呈董事會審批前檢討本集團內部監控制度的陳述。

(g) 審閱內部核數工作，確保外聘核數師的工作互相協調，並確保內部審計工作在本集團內有足夠

的資源運作，並且享有適當的地位。

(h) 檢討內部監控事宜的重要調查結果及管理層的回應。

核數師的酬金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就核數及非核數服務向外聘核數師支付的酬金分別為

642,000港元及261,000港元。

於回顧年內，由於本集團與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德勤」）未能就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財政年度的核數費用達成共識，故德勤已辭任本集團的核數師職務。本集團隨後委任浩華會計師事

務所為外聘核數師，由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九日生效。

董事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集團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經本集團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

標準守則。


